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第1次期中實習計畫
                         
1、 依據：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0年1月21日公訓字第1000000774號函核定修正之「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訓練計畫」。
2、 目的：
為加強受訓學員對消防勤、業務之運作及推展之瞭解，以貫徹「理論與實務結合」、「學術與技能並重」之教育訓練目標，使受訓學員結訓後能迅速勝任工作，發揮學、用合一之教育訓練功能。
3、 實習對象：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共計178人（男生135人、女生43人）。
4、 實習期間：
自100年7月4日（星期一）起，至100年8月26日（星期五）止。（8月27日起放實習假1週，至9月2日止）
5、 實習機關：
        由內政部消防署洽請分配至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桃園縣政府消防局、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等4個消防機關實施。（如附件1、1-1）
6、 實習內容：
實習學員分配各消防機關所屬消防大隊、分隊，在實習指導員之指導下，實習消防勤、業務（實習項目表，如附件2）。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0年1月21日核定本班期教育訓練課程表規定，本次實習項目內容以第1階段已修習之消防勤業務課程為實習重點，本班期第1階段已授課課程科目名稱及授課內容詳如附件2-1授課科目及重點表。
7、 實習機關支援配合事項：
1、 指定單位負責協調指導辦理學員實習事宜。
2、 選定繁重複雜之勤務執行機構為學員實習單位，並指派資深績優員警為實習指導員，各實習單位主管為實習指導官，於實習期間就指定實習項目全程指導學員各項警察勤、業務工作（各機關實習指導官、實習指導員名冊請簽奉機關主管核准後函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備查，副陳內政部消防署）。
3、 請配合召開下列會議：
（1） 實習協調會：於學員報到前，召集有關業務承辦人、各實習單位主管，提示實習之目的、作法及本校實習計畫等。
（2） 實習說明會：學員報到當天，辦理實習工作講習、介紹單位特性、轄區概況，並規定勤務要求。
（3） 實習檢討會：於實習結束前舉辦，適時導正學員觀念、解答各項勤、業務有關問題。
4、 實習機關指導官、實習指導員，對於學員有指揮監督之權責，並應隨時考核監督學員之實習工作表現、實習勤惰、品德修養、學習態度，依「實習成績考核表」(附件4)內容核實考查。
5、 學員實習期間支領主副食費，在實習單位搭伙、住宿，請實習單位協助安排，請提供女性學員生活作息空間
6、 學員應遵守實習機關之一切例規、公務員服務法有關法令規定及各消防機關之內部管理有關規定。
7、 實習學員不分性別，均應跟隨實習指導員依排定勤務表服勤，與其同進退(含深夜勤務)，不因性別而有特別優待情形，且實習生不得單獨服勤或多日均實習同一勤務。嚴守工作紀律，按時上下勤務，如有無故不到勤或遲到早退情形，按曠課或上課遲到早退之規定論處，如逢其實習指導員請假或常訓時，請另指派其他資深績優隊員接續擔任實習指導員。
8、 實習期間如遇天然災害或重大事故，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長勤務，或停止輪休，應聽候實習單位派遣。
9、 學員實習服勤期間，請各實習單位援例以勤務表正式勤務為準，如遇特殊災害事故，則實習勤務須延續，不得於事故處理完畢前半途離勤。輪休時可在外住宿；勤餘外出或輪休應依規定於出入登記簿登記外出（宿）時間、地點。
10、 學員實習期間生活管理，由各實習單位依其內部管理相關規定執行，並避免參加社交應酬活動。
11、 各實習機關應協助注意維護實習學員各項安全事宜；並請配發執勤安全維護裝具。
12、 實習學員視需要得騎乘公務機車，惟必須符合下列三要件：
（一）
必須供公務使用為限。
（二）
實習生必須取得合法之駕駛執照。
（三）
 實習學員騎公務機車時，必須實習指導人員陪同，不得單獨騎用。
13、 請實習單位確實督導實習學員實習勤務，發現缺失請立予糾正；如有違紀或意外事故發生，請聯絡本校值日官室協調學員總隊、訓導處處理。處理通報程序：一般狀況由實習單位逕行處理後列入紀錄；重大但非急迫狀況由實習單位處理後通知本校，本校視情形指派人員會同處理；重大而急迫事件，實習單位即時通知本校派員會同處理（電話表如附件3）。本校值日官室電話：警用：7312220、自動電話：（02）22307270、傳真機：（02）22303951。
14、 學員實習期間，除因重大或特殊事故，否則一律不得請假，請假假別及事由參照「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類科錄取人員教育訓練請假規定」（如附件9）辦理，准假權責1日以下由指導官核准，請假時間超過1日者，或已請假日數合計超過3日者，由指導官轉陳上級長官核批。如有請假准否之疑義，報請本校訓導處處理。學員請假應扣操行分數者，依上述請假規定辦理，所扣分數併入下一階段操行成績。
15、 未依排定之勤務表實習者，除不可歸咎於實習學員本身責任外，視同曠課，依本校相關規定議處。
16、 學員實習期間表現重大優劣事蹟，應檢齊相關證明文件，函請本校訓導處依照「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類科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獎懲規定」辦理獎懲，操行加減分併入下一階段操行成績。
17、 
實習結束前1日（100年8月25日）22時以後，請避免安排勤務，俾便實習學員準備返校事宜。
18、 
為精實警察教育訓練，強化學員實習教育學習成效，有關實習成績考核規定，請依本計畫所附之「實習成績考核表」(如附件4)內容，覈實考核監督學員之工作表現（30分）、實習勤惰（20分）、品德修養（30分）、學習態度（20分）。實習期間如有因請假時數過多、或因傷、病無法正常參與實習勤務，致影響實習教育學習成效者，請列入實習成績考核表中之「工作表現」、「實習勤惰」、「品德修養」、「學習態度」等項目予以考核，總分未達60分列不及格者，應秉嚴格考核、斷然淘汰之決心，對於不適任者勿鄉愿，應就其言行舉止，具體翔實記錄，供作淘汰之佐證。
19、 
實習結束後1週內（100年9月2日前），請將「實習成績考核表」（如附件4）及「請假報告單」（如附件5）分別彙整列冊函送本校，以利登錄。
20、 
針對學員生於實習期間之重大優劣事蹟，請各實習機關於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以正式公文函報本校訓導處，並敘明事實經過，檢齊相關證明文件，俾利學員生獎懲之審核。
8、 本校各相關業務單位應辦理事項：
1、 教務處負責協調實習機關對學員實習工作之規劃、指導及各項行政支援事項，並舉行實習說明會。
2、 學員實習出發前，由教務處預先協調各實習機關，洽定報到之時間與地點，總務處負責派遣車輛運送，由學生總隊執行，隊職官隨車前往報到，各帶隊隊職官並應於出發前與各實習機關聯繫。
3、 學員實習出發前，由教務處預先協調各實習機關，洽定報到之時間與地點，總務處負責派遣車輛運送，由學生總隊執行，隊職官隨車前往報到，各帶隊隊職官並應於出發前與各實習機關聯繫。
4、 實習學員運送：
由本校派車於100年7月4日出發：
(一)臺南市：上午6時出發。
(二)桃園縣：上午8時出發。
(三)臺北市、新北市：上午9時出發。
(四)實習結束：於100年8月26日（星期五）上午11時實習檢討會完畢後，實習學員就地放假。
5、 提供各實習單位有關實習學員各項基本資料、實習期間學員津貼及主副食費請領發放及服裝、應勤裝備之整備相關事宜。各實習單位，應由實習學員中遴選1人擔任小組長，負責各項聯絡事宜。
6、 實習期間由本校指派隊職官、教師（官）及業務相關人員，前往各實習機關，輔導學員實習（名單及分配地區如附件6）並得參加實習單位之實習檢討會，蒐集相關資料，做為授課參考。得申報出差旅費。各科教師（官）及隊職官於實習期間至各機關輔導學員生實習後，「實習輔導報告表」（如附件7）分別送交消防安全科及學生總隊彙整後簽核。
7、 實習結束返校後，由訓練中心擇期召開實習檢討會（心得發表會），當場解答學員實習相關問題，綜合檢討實習情形，並請將實習檢討會記錄，函送本校作為改進實習依據。
8、 實習整備期間，以教務處課務組統籌實習業務，負責與各實習機關之協調聯繫。實習期間以值日官室為實習聯絡中心，負責本校與各實習機關之協調聯繫及臨時事故之通報；訓導處及學生總隊派員處理。
9、 實習學員逐日撰寫之實習日記（如附件8）（編於實習手冊內），定時交實習指導官（員）批閱，並作為評量實習成績之依據；於實習結束自行帶返校後，即送陳本校隊職官核閱。
10、 實習結束後，撰寫實習心得報告，於開學後1週內由訓練中心收齊，函送本校消防安全科教師官評閱，並依規定報支評閱費。評閱後，擇優送本校樹人月刊。
11、 學員實習期間按配置實習單位，由各中隊遴選小組長負責聯絡事宜。（小組長人選於實習學員名冊上註記）。
12、 實習學生服裝及攜行裝備（如雨衣、制服、帽子等）請學生總隊辦理。
9、 實習成績考核：
一、依據「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教育訓練成績考核規定」第四點規定：實習成績以60分為及格，未滿60分者為不及格，由訓練機構函報內政部消防署函轉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
二、學員請假（或未依排定之勤務實習)逾實習總時數五分之一者(返校擔任本校新生預備教育公差勤務者除外)，依教育訓練成績考核規定辦理。
三、實習成績考核表由實習指導員初評、實習指導官複評，送請實習單位主管核章。所評定分數以複評成績為準，並應參酌請假情形暨優劣事蹟，如有因請假時數過多、或因傷、病無法正常參與實習勤務，致影響實習教育學習成效者，請列入實習成績考核表中之「工作表現」、「實習勤惰」、「品德修養」、「學習態度」等項目予以考核，總分未達60分列不及格者，應秉嚴格考核、斷然淘汰之決心，對於不適任者勿鄉愿，應就其言行舉止，詳列具體事實並檢齊證明資料，供作淘汰之佐證。
拾、學生實習注意事項：
1、 生活方面：
(一)遵守校規、言行端莊、待人謙恭有禮、維護優良校風。
(二)嚴守紀律，非因實習勤務之必要及實習單位之派遣，不得進入不正當場所。
(三)實習期間，除因特定勤務外，一律穿著學校制服。
(四)遇有特殊事故請假，應先報經實習單位核准，未經准假，不得擅離實習單位。
(五)在實習單位住宿，應遵守起居作規定，保持內務整潔。
2、 實習方面：
(一)服從實習單位指導長官之指導，認真學習。
(二)對待指導長官應誠摯尊敬，虛心求教。
(三)按時執行實習項目，不得遲到、早退或無故不到。
(四)執行實習勤務時，應保持警覺，不可懈怠，注意安全。
(五)因應性別平等，爾後女隊員工作不再是靜態，應包括所有勤務執行，實習生不分性別，均應跟隨實習指導員服勤，與其同進退(含深夜勤務)，不得拒絕。
(六)實習期間，不得單獨服勤或擅自處理業務。 
拾壹、行政支援：
     實習學員實習所需經費，在本校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拾貳、獎懲規定：
      實習結束後，本校處理本案之業務承辦人、業務主管由本校教務處會同人事室，依出力情形辦理獎懲；各支援實習機關辦理本案人員，由各實習機關循行政系統實施業務督考，並依實際出力及辛勞情形覈實辦理獎懲。
拾参、傷亡濟助：
一、本校訓導處對於特考班學員於在學期間均投保「學員團體平安保險」每人新台幣壹佰萬元。
二、實習學員因公傷亡者，除適用有關法令給恤外，並依「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金發給辦法」第11條、「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照護辦法」第13條、「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及殉職人員子女教養辦法」第11條、「警察及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設置管理要點」第11條、「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發給辦法」之規定辦理。
三、學員實習期間，如有執行勤務傷亡、殘廢者，由實習機關立即通知本校（電話表同附件3），並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拾肆、本計畫函請內政部消防署核備後實施，副陳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如有變更時亦同。
附件1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
教育訓練第1次期中實習單位暨連絡人一覽表

	實習單位
	分配人數
	業務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備註

	
	男
	女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21
	6
	小隊長
郭佩珠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號
	02-27297668
#8212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45
	18
	科員
楊正國
	220新北市板橋市民族路57號
	02-22535110
#6322
	

	桃園縣政府消防局
	34
	11
	隊員
葉佳雯
	330桃園縣桃園市文中北路16號
	03-3379119
#333
P：733-6930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35
	8
	科員
林春煌
	708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898號
	06-2976240
	

	合     計
	135
	43
	總計178名
	


附件1-1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消防警察人員類科第1次期中實習實習單位分配及聯絡表

	實習

機關
	大   隊
	分　隊
	人數
	隊別-學號姓名
	地   址
	聯絡人

職稱姓名
	連絡電話

	
	
	
	男
	女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城中分隊
	3
	0
	2-039
2-030
2-072
	江恩澤
陳韋霖
賴宜谷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6號
	分隊長
葉俊毅
	02-23812839

	
	第一大隊
	雙園分隊
	0
	2
	2-176
2-178
	黃芝穎
林怡君
	臺北市西藏路213之1號
	分隊長
楊朝元
	02-23053374

	
	第一大隊
	龍山分隊
	2
	0
	2-107
2-108
	黃佳偉
陳國勝
	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37號
	分隊長
林志陽
	02-23122496

	
	第二大隊
	安和分隊
	3
	0
	2-164
2-021
2-008
	陳俊尹
顏永富
林文啟
	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2段2號
	分隊長
鄭正奇
	02-27094191

	
	第二大隊
	復興分隊
	3
	0
	2-101
2-100
2-109
	陳佑威
劉羽程
李承祐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92號
	分隊長
黃偉明
	02-27067965

	
	第二大隊
	金華分隊
	3
	0
	2-063
2-007
2-147
	林哲男
陳慶鴻
沈  杰
	臺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79巷13號
	分隊長
吳百謙
	02-23917653

	
	第三大隊
	大直分隊
	0
	2
	2-041
2-136
	梁韻婷
呂易憶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43號
	分隊長
林晃任
	02-85026151

	
	第三大隊
	松江分隊
	2
	0
	2-148
2-074
	黃泓傑
蔡政洋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2段39號
	分隊長
陳俊豪
	02-25178353

	
	第三大隊
	八德分隊
	2
	0
	2-159
2-014
	洪啟文
柯宏儒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162號
	分隊長
吳俊穎
	02-27694642

	
	第四大隊
	延平分隊
	0
	2
	2-043
2-121
	謝昀秀
江佳毓
	臺北市鄭州路109號
	分隊長
洪政輪
	02-25582105

	
	第四大隊
	劍潭分隊
	3
	0
	2-058
2-060
2-065
	劉育帆
薛尉民
顏晨旭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376號
	分隊長
林清文
	02-28813019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南勢分隊
	0
	1
	2-090
	彭鈺玲
	中和區南山路236號
	分隊長
羅 文
	02-29440056

	
	第一大隊
	永平分隊
	0
	1
	2-045
	曾賢芬
	永和區環河西路二段177-1號
	分隊長
陳皇欽
	02-32335119

	
	第一大隊
	國光分隊
	0
	1
	2-089
	黃冠幀
	中和區莒光路160-1號
	分隊長
張 惠
	02-89513511

	
	第一大隊
	溪崑分隊
	0
	1
	2-175
	江旻秦
	板橋區篤行路二段135號
	小隊長
黃青山
	02-26878815

	
	第一大隊
	大觀分隊
	2
	0
	2-048
2-031
	潘博偉
張凌豪
	板橋區大觀路一段38巷臨1-3號
	分隊長
陳柏儒
	02-2966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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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

機關
	大   隊
	分　隊
	人數
	隊別-學號姓名
	地   址
	聯絡人

職稱姓名
	連絡電話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中和分隊
	5
	0
	2-016

2-079

2-183

2-033

2-038
	吳濟學
謝志雄
黃川倚
李偉碩
林宜正
	中和區中山路二段64巷11號
	分隊長
周祐陞
	02-22491819

	
	第一大隊
	海山分隊
	1
	0
	2-054
	盧彥榮
	板橋區英士路151號
	分隊長
吳濟玄
	02-22596285

	
	第二大隊
	新莊分隊
	2
	2
	2-161

2-151
	秦道君
石家昇
	新莊區中正路170號
	小隊長
陳錦鋒
	02-29924050

	
	
	
	
	
	2-173

2-040
	葉昭竺
吳瑋涵
	
	
	

	
	第二大隊
	福營分隊
	2
	0
	2-049

2-050
	陳冠廷
沈成隆
	新莊區福營路279號
	分隊長
曹莞勗
	02-29032119

	
	第二大隊
	裕民分隊
	2
	0
	2-010

2-020
	江博意
邱俊男
	新莊區民安路359號
	小隊長
洪瑞聰
	02-82014119

	
	第二大隊
	泰山分隊
	1
	0
	2-009
	廖羽鴻
	泰山區明志路二段188號
	分隊長
楊仁宏
	02-22962640

	
	第二大隊
	五股分隊
	1
	0
	2-141
	李光中
	五股區工商路1號
	分隊長
洪偉仁
	02-22921119

	
	第三大隊
	三重分隊
	2
	2
	2-081
2-032
	張英熙
方庭訓
	三重區文化南路44號
	分隊長
盛先文
	02-29750105

	
	
	
	
	
	2-126
2-174
	陳冠伶
黃惠琪
	
	
	

	
	第三大隊
	淡水分隊
	2
	0
	2-143

2-142
	王春傑
陳明宏
	淡水區新生街29號
	分隊長
陳瑞宏
	02-26210140

	
	第三大隊
	蘆洲分隊
	2
	2
	2-096

2-017
	潘威至
范景堯
	蘆洲區三民路607號
	分隊長
詹明福
	02-22858100

	
	
	
	
	
	2-135

2-134
	謝佩璉
簡惠苓
	
	
	

	
	第三大隊
	重陽分隊
	2
	0
	2-083

2-158
	林秉湟
謝志杰
	三重區重陽路一段123號
	分隊長
楊國杉
	02-29889009

	
	第四大隊
	新店分隊
	2
	0
	2-097
2-051
	張富傑
詹逸煌
	新店區行政街2號
	分隊長
邱淵明
	02-29117947

	
	第四大隊
	安康分隊
	2
	0
	2-023
2-149
	劉祥俊
葉家睿
	新店區安康路三段2號
	分隊長
張啟清
	02-22141860

	
	第四大隊
	安和分隊
	2
	0
	2-153
2-037
	湯森豪
陳善輝
	新店區安和路三段3號
	分隊長
黃健智
	02-29486936

	
	第四大隊
	深坑分隊
	2
	0
	2-075
2-078
	高浩恩
鞠忠皋
	深坑區文山路一段35號
	分隊長
謝增民
	02-26621115

	
	第五大隊
	鶯歌分隊
	0
	1
	2-088
	高珮芳
	鶯歌區建國路420號
	分隊長
余金城
	02-26792082

	
	第五大隊
	樹潭分隊
	2
	0
	2-098
2-093
	陳金湧
吳耀堂
	樹林區樹潭街1-1號
	小隊長
王志仲
	02-2682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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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

機關
	大   隊
	分　隊
	人數
	隊別-學號姓名
	地   址
	聯絡人

職稱姓名
	連絡電話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第五大隊
	柑園分隊
	2
	0
	2-003
2-004
	謝耀德
蔡壐鈞
	樹林區柑園街一段60號
	分隊長
吳昭全
	02-26802134

	
	第五大隊
	頂埔分隊
	1
	0
	2-156
	李士豪
	土城區中山路49號
	小隊長
韓文堯
	02-22681574

	
	第五大隊
	三峽分隊
	2
	0
	2-145
2-105
	陳柏瑞
黃志中
	三峽區中正路一段46號
	分隊長
游輝鎮
	02-26711119

	
	第五大隊
	土城分隊
	0
	2
	2-085
2-171
	林思辰
李倩華
	土城區金城路一段90號
	分隊長
賴德忠
	02-22602524

	
	第五大隊
	清水分隊
	0
	1
	2-172
	吳育倫
	土城區清雲路35號
	分隊長
林振宏
	02-22615281

	
	第六大隊
	秀峰分隊
	2
	2
	2-026

2-035
	邱騰興
王謨捷
	汐止區忠孝東路1-1號
	分隊長
張程翔
	02-26412051

	
	
	
	
	
	2-128

2-170
	王彩燁
蕭雅馨
	
	
	

	
	第六大隊
	社后分隊
	2
	2
	2-027

2-029
	李玟憲
郭政豪
	汐止區褔德二路193-1號
	小隊長
何錦峯
	02-86931911

	
	
	
	
	
	2-044

2-179
	林芝穎
林苑沙
	
	
	

	
	第六大隊
	汐止分隊
	2
	0
	2-118

2-114
	蔡承宇
洪嘉成
	汐止區大同路二段447號
	分隊長
鄭景允
	02-26413249

	桃園縣政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桃園分隊
	2
	0
	2-068
2-034
	鄒宜家
錢榮廷
	桃園市文中北路16號
	分隊長
李衍湦
	03-3322234

	
	第一大隊
	中路分隊
	1
	1
	2-167
	姜駿騰
	桃園市國豐六街96號
	分隊長
邱志湧
	03-3441714

	
	
	
	
	
	2-177
	黃于庭
	
	
	

	
	第一大隊
	大林分隊
	2
	0
	2-067
2-103
	何俊廷
洪克鈞
	桃園市樹仁二街39號
	分隊長
李金龍
	03-3612240

	
	第一大隊
	八德分隊
	1
	1
	2-099
	吳  珩
	八德市介壽路二段685巷10號
	分隊長
黃鳳初
	03-3681440

	
	
	
	
	
	2-087
	王秋惠
	
	
	

	
	第一大隊
	龜山分隊
	1
	1
	2-005
	黃皓賓
	龜山鄉萬壽路二段639號
	分隊長
余振華
	03-3299674

	
	
	
	
	
	2-130
	李盈蒨
	
	
	

	
	第二大隊
	興國分隊
	1
	1
	2-018
	蔡明穎
	中壢市中豐路88號
	分隊長
殷明坤
	03-4258146

	
	
	
	
	
	2-180
	蔡秀女
	
	
	

	
	第二大隊
	華勛分隊
	1
	1
	2-013
	王善祥
	中壢市榮民南路800號
	分隊長
楊慶龍
	03-4567991

	
	
	
	
	
	2-125
	黃惠怡
	
	
	

	
	第二大隊
	內壢分隊
	2
	0
	2-115
2-071
	王冠翔
黃俊孝
	中壢市吉林路62號
	分隊長
陳仲文
	03-4521694

	
	第二大隊
	青埔分隊
	1
	0
	2-119
	盧彥宏
	中壢市青埔路69號
	分隊長
莊鴻祥
	03-453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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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大   隊
	分　隊
	人數
	隊別-學號姓名
	地   址
	聯絡人

職稱姓名
	連絡電話

	桃園縣政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楊梅分隊
	1
	1
	2-094
	劉桓峯
	楊梅市新農街245巷20號
	分隊長
蔣晉昌
	03-4782294

	
	
	
	
	
	2-181
	游婷伊
	
	
	

	
	第二大隊
	新屋分隊
	1
	0
	2-057
	蔡仁傑
	新屋鄉中華路436號
	分隊長
吳尚城
	03-4777270

	
	第二大隊
	永安分隊
	1
	0
	2-152
	楊尚儒
	新屋鄉永安村
崁頂厝18鄰85號
	分隊長
蔡亞軒
	03-4861297

	
	第三大隊
	蘆竹分隊
	3
	1
	2-162
2-024
2-019
	李炳軒
陳仲凱
溫永行
	蘆竹鄉錦中村2鄰錦溪路119號
	分隊長
李龍潭
	03-3225344

	
	
	
	
	
	2-168
	賴瑋婷
	
	
	

	
	第三大隊
	山腳分隊
	1
	0
	2-106
	蔡騏庠
	蘆竹鄉山腳村山外路515號
	分隊長
陳光富
	03-3249250

	
	第三大隊
	大園分隊
	1
	0
	2-056
	楊育錫
	大園鄉和平二街5號
	分隊長
歐忠威
	03-3862332

	
	第三大隊
	竹圍分隊
	2
	1
	2-150
2-139
	林江華
羅文何
	大園鄉竹圍村11鄰海方厝33之23號
	分隊長
林宜鋒
	03-3937029

	
	
	
	
	
	2-169
	李元慈
	
	
	

	
	第三大隊
	草漯分隊
	2
	0
	2-154
2-157
	許闊麟
楊浤立
	觀音鄉工業五路1號
	分隊長
沈育泰
	03-4832924

	
	第四大隊
	圳頂分隊
	1
	2
	2-002
	王宏浩
	大溪鎮介壽路740號
	分隊長
呂學祥
	03-3891892

	
	
	
	
	
	2-042
2-124
	尤慧雯
昝怡萱 
	
	
	

	
	第四大隊
	大溪分隊
	3
	0
	2-082
2-095
2-077
	王豐緒
吳祥豪
林哲瑋
	大溪鎮月眉里15鄰100號
	分隊長
王信副
	03-3882341

	
	第四大隊
	平鎮分隊
	1
	0
	2-052
	劉胤延
	平鎮市中豐路南勢2段174號
	分隊長
戴明杉
	03-4390315

	
	第四大隊
	復旦分隊
	1
	0
	2-011
	謝鈞任
	平鎮市復旦路2段133號
	分隊長
張木林
	03-4947816

	
	第四大隊
	龍潭分隊
	2
	0
	2-140
2-138
	劉彥輝
黃冠傑
	龍潭鄉中正路204號
	分隊長
陳紹耀
	03-4792442

	
	第四大隊
	高平分隊
	0
	1
	2-129
	高筠婷
	龍潭鄉三和村渴望二路99巷15號
	分隊長
吳泰誠
	03-4072661

	
	第四大隊
	復興分隊
	2
	0
	2-070
2-059
	胡瞸暐
巴文彬
	復興鄉澤仁村中山路2號
	分隊長
曹金明
	03-3822491

	
	第一大隊
	新營分隊
	2
	1
	2-112
2-104
	葉南廷
林志清
	台南市新營區中華路2號
	分隊長
姜俊宇
	06-6376652

	
	
	
	
	
	2-086
	謝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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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麻豆分隊
	1
	2
	2-055
	林彥良
	台南市麻豆區興國路9號
	分隊長
陳雄森
	06-5722440

	
	
	
	
	
	2-137
2-127
	鄔宜容
曾意芳
	
	
	

	
	第三大隊
	佳里分隊
	2
	0
	2-165
2-146
	張詠廷
宋哲仲
	台南市佳里區六安里六順路23號
	分隊長
楊智超
	06-7224334

	
	第四大隊
	安定分隊
	2
	0
	2-111
2-061
	陳永峻
陳邦彥
	台南市安定區南安里33-11號
	分隊長
陳信義
	06-5922301

	
	第五大隊
	復興分隊
	3
	0
	2-163
2-046
2-116
	謝明峰
李秉威
黃章盛
	台南市永康區復與路172號
	分隊長
陳仁義
	06-3117228

	
	第五大隊
	歸仁分隊
	2
	0
	2-062
2-006
	唐福遠
葉傳豪
	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1段1207號
	小隊長
許崑祥
	06-2304739

	
	第六大隊
	永華分隊
	2
	1
	2-036
2-028
	高宏甫
蔡順發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206號
	分隊長
謝亙洲
	06-2972975

	
	
	
	
	
	2-132
	卓欣潔
	
	
	

	
	第六大隊
	安平分隊
	2
	0
	2-015
2-102
	蘇睦淵
陶志偉
	臺南市安平區安北路38號
	分隊長
涂啟瑞
	06-2216843

	
	第六大隊
	公園分隊
	3
	0
	2-064
2-076
2-053
	余政憲
楊宏豪
余泓翰
	臺南市北區公園北路108號
	分隊長
陳旭景
	06-2511046

	
	第六大隊
	安南分隊
	2
	0
	2-066
2-080
	王信義
許勝宗
	臺南市安南區安佃路3段63號
	分隊長
李春輝
	06-2567348

	
	第六大隊
	安和分隊
	1
	1
	2-166
	蘇慶原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3段54巷16號
	分隊長
梁志銘
	06-3551525

	
	
	
	
	
	2-123
	吳瑋婷
	
	
	

	
	第六大隊
	土城分隊
	3
	0
	2-069
2-047
2-073
	龍昇恩
許丞毅
林宏全
	臺南市安南區安明路4段260號
	分隊長
蘇人杰
	06-2575276

	
	第七大隊
	崇善分隊
	2
	1
	2-117
2-012
	洪煒棟
黃獻德
	臺南市東區崇善路740號
	分隊長
鄭明淇
	06-2674781

	
	
	
	
	
	2-133
	邱靜怡
	
	
	

	
	第七大隊
	後甲分隊
	2
	1
	2-025
2-120
	林敬展
何嘉航
	臺南市東區裕孝路120號
	分隊長
吳瑞麟
	06-3317089

	
	
	
	
	
	2-131
	趙彥綺
	
	
	

	
	第七大隊
	東門分隊
	2
	0
	2-155
2-022
	方耀霆
吳賢文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2段104巷25號
	分隊長
李建國
	06-2353860

	
	第七大隊
	中正分隊
	2
	1
	2-144
2-110
	廖致楷
楊維裕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2之1號
	分隊長
蘇偉誠
	06-2270334

	
	
	
	
	
	2-091
	陳麗君
	
	
	

	
	第七大隊
	德興分隊
	2
	0
	2-092
2-113
	莊銘漢
卓鑫達
	臺南市南區德興路100號
	分隊長
黃劭琪
	06-2611509


附件2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
考試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第1次期中實習項目及內容表

	消　　防　　警　　察
	實習項目
	一、火災預防
二、災害搶救
三、緊急救護
四、值班勤務
五、查察勤務
六、技能訓練
七、車輛裝備器材操作
八、車輛裝備器材保養

	
	實習內容
	●消防安全設備查察與紀錄
●防火宣導與組訓
●災害搶救執行及報告紀錄
●殘火處理
●緊急救護執行與紀錄
●災害案件通報、紀錄
●出入工作登記、勤務排編
●水源查察與紀錄、消防著裝訓練
●破壞器材操作、人命救助訓練、高樓火場搜救
●空氣呼吸器操作保養、消防梯操作、雙節梯、掛梯、煙霧體驗
●射水操作、水帶延伸、高樓佈線射水搶救、高空作業帶操作
●車輛器材一、二級保養與紀錄
●車輛操作、試梯與試水、快速車操
●體能訓練（常訓）加強
●火災原因調查基礎概念


附件2-1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
第1階段授課科目及重點表

	科目
	授課重點

	火災原因
調查實務
	1、 火災現場勘查技巧
2、 出動觀察紀錄及訪談筆錄製作
3、 現場攝影要領及跡證採集保存
四、火災調查鑑定書製作要領各種案件(電氣、縱火、微小火源及化學等等)調查要領

	災害防救
管理實務
	含災害防救相關法規介紹、基本(業務)及地區計畫介紹、國軍救災及申請支援要領、國內外災害防救體系之介紹、氣象與防災、水災之預警及防範作為、土石流之預警及防範作為、災民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執行要領、防災情資整合及分析、防救災資訊庫之使用及操作、防災社區與深耕計畫、應變中心開設及作業規定、災害查報及通報作業機制

	危險物品
管理實務
	含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及其相關實務管理、六類公共危險物品判斷實務管理、保安監督實務管理、危險物品場所消防安全設備管理
含液化石油氣認可制度實務管理、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設置及設備實務、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安裝制度實務管理
含爆竹煙火製造與施放許可、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安全實務管理、受理民眾檢舉違反爆竹煙火作業規範、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取締作業規範、爆竹煙火銷毀作業注意事項

	消防化學實務
	含消防化學、化學災害緊急應變原則、化災搶救應變資訊介紹、化學搶救防護裝備介紹

	消防警察
專業英文
	一、消防警察概論
(一)什麼是消防(二)
消防的組織、職稱(三)消防的沿革(四)消防的基本任務
二、消防勤務會話
(一)受理報案(二)救災、救助、病症與救護處置
(三)為民服務(四)其他常用會話
三、消防專業用語
(一)消防車輛(二)各項消防機具與設備、裝備等(三)認識氣象及各類災害及其防處作為
四、其他
(一)火災調查(二)防火防災防溺宣導(三)消防安全檢查(四)與消防警察相關之事務(五)消防相關法規

	消防安檢實務
	1、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實務及法規介紹(含警報設備、滅火設備、避難逃生設備、消防搶救上必要設備)
2、 消防機具、器材認可制度及審核介紹
3、 防焰物品檢修實務
4、 防火管理對策(含自衛消防組訓)
5、 防火宣導
6、 違法案件裁處及送達、強制執行、訴願與行政訴訟

	生命教育與
生涯規劃
	一、導論（生命教育的意義、生命教育的源起）
二、執法人員實施生命教育的理由
三、生命教育的對象與內容
四、執法人員的生命教育內容
五、生命教育的成功與失敗案例
六、執法人員生命教育具體施教作法
七、生命教育的實施時機
八、消防工作職場環境介紹
九、消防工作生涯規劃

	公務人員相關
人事法規
	一、行政中立法
二、公務人員權利、義務、責任、救濟法制與案例探討（包括：各公務人員法制、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員懲戒法、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考績法相關條文

	行政法實務
	一、憲法
二、行政程序法
三、行政執行法
四、行政罰法與消防法規之關連性
五、國家賠償法
六、行政救濟

	消防法規
實務應用
	一、消防法及其細則
二、緊急救護相關法令
三、火災搶救相關實務法規

	消防體適能
訓練
	一、運動傷害防止及體適能原理介紹。
二、柔軟操操作方式。
三、體適能訓練方法介紹。
四、體適能訓練訓練規劃(含腹肌力訓練、臂力練習、單槓(引體向上)練習、重量訓練)。
五、3000m跑走：心肺耐力訓練
【3000m跑走】男性：15分鐘以內及格、女性：17分鐘以內及格。（成績評定：時間每減少5秒，測驗成績加1分計算，最高100分）。
【引體向上】男性引體向上3次及格、女性引體向上2次或屈臂懸垂20秒及格。

	游泳
	基礎游泳，具備自救或待救能力。
驗收標準【游泳】續泳不間斷換氣游畢50公尺

	繩結基礎訓練與
車輛器材操作
	繩結基礎訓練
含基本繩結介紹、應用結繩、固地點選定及架設、橫渡架設、省力滑輪組架設
消防車輛器材操作
含三用橇棒、砂輪切割器、拋繩槍、捲揚器、油壓破壞裝置、救災輔助器材(發電機、照明燈、照明索、門頂撐開器)、移動式幇浦、空氣呼吸器、雙節梯、掛梯。
含消防水箱車、雲梯車、救護車、救助器材車、化學車介紹與實地操作
消防基本車操、快速車操


附件3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教育訓練第1次期中實習相關單位聯絡電話表

	單位
	自動電話
	單位主管
	警用電話
	備考

	教務處
	(02)22300562
	主任
林焌煌
	731-2040  
	除左列電話號碼外，亦可由本校總機 (02)22308512～4 或警用電話：731-8111轉接分機

	消防安全科
	(02)22392841
	主任
曹昌棋
	731-2546
	

	學生總隊
	(02)22309690
	總隊長
陳弘
	731-2161
	

	第2大隊
	(02)22301210
	大隊長
張慶東
	731-2222
	

	99年消防特考班
	(02)22301146
	中隊長
陳智豪
	731-2237
731-2960
731-2415
	

	女生隊
	(02)22301130
	中隊長
陳素專
	731-2408
	

	教務處
	(02)22300562
	組長
林榮輝
	731-2041
	

	教務處
	(02)22300562
	訓導
廖振榮
	731-2048
	

	本校值日官室
	(02)22307270
	
	731-2220
	


附件4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第1次期中實習成績考核表

	實習機關
	
	實習單位
	

	實習指導員
	
	實習指導官
	

	學員 
	隊別  教授班：  學號： 姓名：
	請假
統計
	     次，    天又     小時

	考核
項目
	考核內容

	工作表現
30分
	1. 含對各項勤、業務及表冊之瞭解熟悉程度、擔服深夜勤及是否在限期內完成工作，並能任勞任怨勇於負責。
 2.未跟隨實習指導員依排定勤務表同進退，刻意迴避深夜勤務者，本項目以0 分計算。

	實習勤惰
20分
	含準時到退勤及請假情形等。 

	品德修養
30分
	含禮儀應對、操守涵養、團隊精神、能謙和與人相處及對國家之忠誠等。

	學習態度
20分
	含良好、積極、主動與接受教導的學習態度。

	具體優劣
事 蹟 表
	(依實際表現繕打，表格可展延)

	總
  
評
	考核人員
	評語
	考評總分
	簽章

	
	實習指導員初評
	
	
	

	
	實習指導官複評
	
	
	

	
	大隊長
	(核 章)

	附註：
一、依據「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教育訓練成績考核規定」，實習成績以60分為及格，未滿60分者為不及格，由訓練機構函報內政部消防署函轉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
二、實習成績考核表由實習指導員初評、實習指導官複評，送請實習單位主管（大隊長）核章。
三、所評定分數，以複評成績為準，並應參酌具體優劣事蹟暨請假情形，總分未達60分列不及格者，請詳列具體事實並檢齊證明資料。
四、實習結束後，請實習指導官（員）於3日內辦理考核，並層送該實習機關於7日內彙整函送本校。
五、本表下載處：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表單下載。


附件5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第1次期中實習請假報告單
                                  填報日期： 100 年　  月 　 日

	實習機關
	
	實習單位
	

	學員 
	教授班：    學號：  　 姓名：
	請假
累計
（含本次）
	     次，    天又     小時

	請假
時間
	自100年　　月　　日　　時　　分
至100年　　月　　日　　時　　分止，計　　天　　小時

	請假
理由
	

	病假休養地
	

	附件
(證明文件)
	

	請假人
	指導員
	指導官
	批示

	(簽章)
	
	
	


填單說明：
一、學員實習期間，非因重大或特殊事故不得請假。
二、准假權責1日以下由指導官核准，請假時間超過1日者，或已請假日數合計超過3日者，請由指導官轉陳上級長官核批。
三、請假情形併入實習成績考核，請參閱實習成績考核表。
四、本單於核定後，由指導官負責保存，實習結束併同「成績考核表」層報該實習機關彙整函送本校處理。
五、本表下載處：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表單下載。
附件6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
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第1次期中實習輔導人員配置表

	實習單位
	學員
人數
	輔導教官(師)
	輔導隊職官
	輔導地區(分隊)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7
	邱文豐
	陳智豪
	城中、雙園、龍山

	
	第二大隊
	9
	
	
	安和、復興、金華

	
	第三大隊
	6
	潘日南
	
	大直、松江、八德

	
	第四大隊
	5
	
	
	延平、劍潭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13
	邱文豐
	陳錫文
	南勢、永平、國光、
溪崑、大觀、中和、
海山

	
	第二大隊
	10
	
	
	新莊、福營、裕民、
泰山、五股

	
	第三大隊
	12
	
	
	三重、淡水、蘆洲
重陽

	
	第四大隊
	8
	邱晨瑋
	羅崇源
	新店、安康、安和、
深坑

	
	第五大隊
	11
	
	
	鶯歌、樹潭、柑園、頂埔、三峽、土城、
清水

	
	第六大隊
	10
	
	
	秀峰、社后、汐止

	桃園縣政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10
	邱晨瑋
	陳奕辰
	桃園、中路、大林、
八德、龜山

	
	第二大隊
	11
	
	
	興國、華勛、內壢、
青埔、楊梅、新屋、
永安

	
	第三大隊
	11
	
	
	蘆竹、山腳、大園、
竹圍、草漯

	
	第四大隊
	13
	
	
	圳頂、大溪、平鎮、
復旦、龍潭、高平、
復興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第一大隊
	3
	潘日南
	余志宏
	新營

	
	第二大隊
	3
	
	
	麻豆

	
	第三大隊
	2
	
	
	佳里

	
	第四大隊
	2
	賴明宏

	
	安定

	
	第五大隊

	5
	
	
	復興、歸仁

	
	第六大隊
	15
	黃鈞隆
	
	永華、安平、公園、
安南、安和、土城

	
	第七大隊
	13
	
	
	東門、後甲、崇善、
中正、德興


附件7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實習輔導報告表

	輔導人員
	
	實習輔導時間
	100年  月   日

	實習單位
	

	學員生人數或姓名
	

	輔導方式
(個別輔導或座談)
	

	輔導項目
	輔導見聞及實況

	1. 查看勤務表（往前看十天）是否一對一跟隨實習指導員服勤？ 
	

	2. 學員生是否服深夜勤？是否單獨服勤?
	

	3. 學員生是否依規定簽出入？有無遲到、早退或無故不到？
	

	4. 實習項目、內容是否與實習計畫相符？
	

	5. 實習指導官（員）對學員生學習態度之看法（是否誠摯尊敬，虛心求教）？
	

	6. 實習指導官（員）能否適時解答疑義？
	

	7. 實習指導官（員）對本實習意見？
	

	8. 學員生對實習住宿及辦公環境意見？
	

	9. 學員生對本實習規劃意見？ 
	

	10. 學員生對學校課程設計建議？
	

	11. 其他。
	

	綜合輔導所見優點與缺點：

	優點
	

	缺點
	

	具體改進建議：

	實習規劃
	

	課程設計
	

	教學
	

	備註
	1、 本報告表請各實習輔導人員於實習輔導後填報。
2、 實習結束後，本報告表教師（官）及隊職官分別由各科、學生總隊彙整簽核處理，提供實習、課程設計及教學之參考。
3、 實習輔導遇有特殊情事需立即反映者，請即通報教務處簽核處理。
4、 本表下載處：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表單下載。


附件8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教育訓練
第1次期中實習日記

	100年   月   日  天氣：     
隊別：  教授班：      學號：     姓名：

	實 習項目
	

	實施
經過
情形
	

	疑難
問題
	

	實習
指導官評閱
	

	實習指導員：                                         (簽章)
實習指導官：                                         (簽章)


附件9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
教育訓練請假規定                                                       
民國100年2月21日                                                               保訓會公訓字第1000002253號函核定

一、為統籌規範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教育訓練期間之操行成績考核事宜，特依據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訓練計畫第15點，訂定本規定。
二、假別及事由：
   (一) 事假：學員確因重大或特殊事故，並經查明屬實者。
   (二) 病假：經公、私立醫院證明者。
   (三) 喪假：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5日；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給喪假4日；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姊妹死亡者，給喪假3日。除繼父母、配偶之繼父母，以受訓學員或其配偶於成年前受該繼父母扶養或於該繼父母死亡前仍共居者為限外，其餘喪假應以原因發生時所存在之天然血親或擬制血親為限。喪假得分次申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四) 公假：限參加國家考試、後備軍人及補充兵之召集經核准者、公職人員選舉之投票及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或因公經核准者。
   (五) 婚假：學員確因結婚，並經查明屬實者，給婚假5日。
   (六) 陪產假：因配偶分娩者，給陪產假3日。
三、學員每階段請事假不得超過116小時，事、病假時數不得超過239小時（每日以24小時計算），或上課時段請假缺課時數不得超過80小時；曠課累計不得超過7小時；如因公假、喪假、分娩、流產或重大傷病等事由致超過規定時數者，應檢具證明，報請內政部函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核定，准予停止訓練。
四、請假外出先填請假單，連同證明文件，送由學員(班)長轉呈區隊長逐級核准，經核准後持請假單（副聯）交警衛隊後始得離開，並依期限返校(中心)。
五、准假權責：
   (一)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部分：
       1、4小時以內者，由值星官核准。
       2、1日以內者，由中隊長核准。
       3、2日以內者，由大隊長核准。
       4、未滿5日者，由總隊長核准。
       5、5日以上者，由教育長核准。
   (二)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部分：
       1、4小時以內，由區隊長核准。
       2、未滿3日，由副班主任核准。
       3、3日以上，由班主任核准。
    同一期間請假應1次為之，不得分次、分開請假。請假手續除特殊情形未能事先及時辦理者外，至遲均應1日前提出。
六、請假期間遇有不可抗力之特殊情事發生逾時返回者，得檢具證明申請補假；無正當事由逾假者除依獎懲規定辦理外，其於上課時間內者並以曠課論。
七、學員請假應扣操行分數者，其扣分及處分之標準如下：
    (一)正課時間請事假者，每小時扣0.03分；課外時間請事假者，每小時扣0.015分。
(二)病假比照事假減半扣分。
(三)喪假、公（差）假、婚假、流產假、陪產假、特別假、因公（差）導致之傷（病）假，免扣分。
(四)逾假或未假外出，除依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獎懲規定懲處外，逾假或未假外出期間以事假登記。
八、有特殊優良事蹟表現，經簽奉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長或內政部消防署署長核准者，給予特別假。
九、在期中、期末考試期間請假不能參加考試者，須報請核准，並應以請假單一聯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教務處或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教務科辦理補考事宜。
十、本規定函報保訓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內政部消防署100年6月17 日消署教字第1001104919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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